附件：
盈江县自然资源局法治政府建设典型案例

一、蔡某某某涉嫌非法占用耕地采矿案基本案情。
2020年9月开始，蔡某某某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情况下，以“平田改土”为名在新城乡某某村委会某某村民小组寨子脚田采砂。联合巡查发现蔡某某某的行为违法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21年10月9日，盈江县自然资源局依法对蔡某某某占用耕地采砂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2021年10月1日，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向当事人蔡某某某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违法行为通知书》，并送达当事人，责令其于3日内自行改正违法行为，恢复原种植条件。2021年10月4日，当事人蔡某某某对损毁的农田进行平整，恢复种植条件。经查实，蔡某某某违法采出砂土9764.6立方米，盈江县价格认证中心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为244115元。因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21年10月19日公安机关对蔡某某某涉嫌非法采矿一案进行立案侦查。2023年3月30日，人民法院判决蔡某某某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5000元；追缴违法所得244115元。查获并扣押的挖机一台依法予以没收。 
[bookmark: _GoBack]二、社会影响
（一）以“平田改土”为名从事违法行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二）涉案金额较大，涉嫌犯罪。
三、典型意义
该案例是一起典型的非法采矿的案例。作为自然资源部门，一是要及时开展动态巡查，扩展发现途径，严格执法监管。做到“早发现、早制止”，将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三是切实加强法治宣传，增强了群众的法治意识，做到学法、用法、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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